附件3
贵阳市南明区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服务
实施细则
为支持国家优化生育政策，解决子女在不同学校就读给监护人带来的接送难题，根据省、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意见精神，结合南明区工作实际，2026年，鼓励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学位实际情况推进实施“长幼随学”人性化服务举措，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实施原则
第一条 家长自愿申请原则。家长可在资料审核前根据大孩所就读学校填报《南明区2026年“长幼随学”就读入（转）学申请表》进行学位申请。涉及学校应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并结合学校实际空余学位情况予以接收。不得组织考试、测评、面试，或者将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各类文化课考试成绩、奥数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长幼随学”的参考和依据。
第二条坚持规范公平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招生纪律要求。按照招生程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入学工作程序公正、过程公开、结果公平。
二、实施对象
第三条 持有南明区户籍或居住证及各类优抚对象且已有子女在南明区就读的多孩家庭。
三、实施方式
第四条申请方式。南明区“长幼随学”政策将结合学校空余学位实际情况，采取“长随幼”“幼随长”或“多孩同校”等多种方式解决多孩家庭子女同校就读需求。多孩家庭同样需通过“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新生入学登记。
1. 幼随长：申请人为南明区户籍的可向大孩现就读的学校递交小孩入学申请表（附件4）。申请人持有南明区居住证的经大孩现就读的学校审核盖章后持审核情况（附件4）进行现场积分审核，根据空余学位统筹安排。
2.长随幼：大孩所就读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申请人可于小孩入学审核时同步提交大孩转学申请表（附件4），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接收；
3.多孩同校：大孩就读学校，小孩入学学校均无学位，在开学前一周由家长向南明区教育局提出申请，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将大孩和小孩统筹调剂至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
提示：
1.多孩家庭（户籍生）提交申请原则，需与户籍一致，并根据空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2.多孩家庭（随迁子女）在资料积分审核时，可在审核表上将第1意愿学校选择大孩就读学校，南明区教育局将根据学校空余学位及积分情况予以统筹安排。
四、其他说明
第五条 南明区“长幼随学”服务细则需结合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统筹调剂，任何学校及家长不得以“长幼随学”政策要求择校。
第六条 本服务实施细则原则上不适用于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的学校，最终由南明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如遇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调整，执行上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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